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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與北京華濱訂立建議租賃協議 

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本公司與北京華濱就本公司租用華電大廈若干物業訂立建議租賃協

議，期限三年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北京華濱是華電置業的全資附屬公司，而華電置業由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華電持股43.4%。因
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北京華濱為中國華電的聯繫人，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建議租賃協

議項下的關連交易將構成香港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建議租賃協議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年租金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少於5%，故該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與北京華濱

就本公司租用華電大廈若干物業訂立現有租賃協議。鑒於現有租賃協議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到期，本公司擬重續與北京華濱訂立的現有租賃協議。 

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本公司與北京華濱就本公司租用華電大廈若干物業訂立建議租賃協

議，期限三年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建議租賃協議 

建議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訂約方： 

 

(i). 本公司（作為租戶）；及 

(ii). 北京華濱（作為業主） 

物業： 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2號中國華電大廈B座15樓、16樓及若干其
他輔助設施，總建築面積合計1062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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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用途： 作為辦公用途。 

租賃期：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租金： 單位面積租金為11元/天/平方米。 

支付： 租金將按季支付，于當季第二個月的前5個工作日內支付當季度的租
金。 

單位面積租金乃參考了現階段北京西單及其周邊地區若干同等水平及相若條件物業的租金費率

及歷史租金後釐定，且不高於北京華濱就租賃華電大廈物業向中國華電其他成員公司收取的租

金費率。 

歷史金額 

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期間，本公司根據現有租賃

協議承租物業為華電大廈B座12樓、15樓、16樓及若干其他輔助設施，總面積為15,084.30平方
米，年租金約為人民幣4,900萬元/年。  

建議年度上限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年度，本公司應向北京華濱支付的年租金將為人民

幣42,639,300.00元/年。建議租賃協議項下的年租金乃根據租賃的總建築面積乘以單位面積租金
后確認。總建築面積乃根據本公司辦公需求確認，單位面積租金乃參考了北京西單及其周邊地

區若干同等水平及相若條件物業的租金費率以及歷史租金後確認。 

訂立建議租賃協議的理由及益處  

鑒於本集團與北京華濱的長期關係，本公司認為與北京華濱續訂建議租賃協議實屬有利，因該

交易已為本集團提供了良好的辦公環境，並且該交易將繼續促進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增長。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租賃協議乃(i)本集團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
及(ii)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優條款訂立；且建議租賃協議及年租金乃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北京華濱是華電置業的全資附屬公司，而華電置業由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華電持股43.4%。因
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北京華濱為中國華電的聯繫人，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建議租賃協

議項下的關連交易將構成香港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建議租賃協議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年租金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少於5%，故該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趙

建國、苟偉和褚玉三名董事均於中國華電或其附屬公司任職，故已就批准有關交易的董事會決

議案放棄投票。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於述交易中擁有重大利益，故概無董事就該

等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型的綜合性能源公司之一，其主要業務為建設、經營發電廠，包括大型高效

的燃煤、燃氣發電機組及多項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及開發、建設及經營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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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北京華濱的資料 

北京華濱，原名為北京安福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是華電置業的全資附屬公司，而華電置業為

中國華電持有43.4%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華濱主要在北京從事房地產開發。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年租金」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年度，本公司每

年根據建議租賃協議應向北京華濱支付的租金總額； 

「聯繫人」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北京華濱」 北京華濱投資有限公司（原名為北京安福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華電」 中國華電集團公司，一間中國國家全資擁有的企業，為本公

司的控股股東，亦指中國華電及其附屬公司及中國華電直接

或間接持有30%或以上股權的公司（視乎文義所需）； 

「本公司」 華電國際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

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於香港聯交所及上海證券
交易所上市； 

「關連人士」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本公司董事； 

「現有租賃協議」 北京華濱（原名為北京安福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所訂立的租賃協議，內容有關本公

司租賃已出租物業；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截至本公告日期的附屬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華電置業」 華電置業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華電大廈」 中國華電大廈，位於中國北京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2號的一幢
辦公樓宇，由北京華濱全資擁有；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議租賃協議」 北京華濱與本公司擬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就本公司租賃

華電大廈若干物業訂立的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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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本公司的股東；及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周連青 

董事会秘書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趙建國（董事長，非執行董事）、陳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王映黎（副董事長，非執行

董事）、田洪寶（執行董事）、苟偉（非執行董事）、褚玉（非執行董事）、張科（非執行董

事）、丁慧平（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大樹（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傳順（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僅供識別 

 


